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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案件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有关规定，对前期已披露的诉讼案件的结案情况或审理进展，以及新增重大诉讼案件进行了清理，

现将各类案件的基本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期已披露的重大诉讼案件的结案事项

（一）与都安瑶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都安瑶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以下简称“都安运输局” ）诉至

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698.79万元（后变更为1,825.88万元）。 一审判

决驳回本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发回重审一审判决都安运输局支付工程款

175.27万元，公司十五日内向都安运输局开具652.73万元普通增值税发票。 重审二审将重审一审法院判

决都安运输局支付工程款的判项金额改为212.29万元及利息， 公司十五日内向都安运输局开具普通增

值税发票的时限改为三十日内，都安运输局另支付涵洞工程款50.06万元及利息。 本公司在案件审理过

程中收回工程款569.10万元，判决生效后收回全部案款281.22万元。

（二）与重庆正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三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建公司” ）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将重庆正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正扬公司” ）诉至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4,

500.00万元（后变更为173.00万元）。 法院裁定准许三建公司撤诉，本案现已结案。

（三）与贵州博华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滨河左岸首期一标段、1#-3#楼、12#

楼）

本公司之子公司三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贵州博华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

华公司” ） 三次诉至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其中滨河左岸首期一标段项目涉案金额4,987.21万

元，滨河左岸1#-3#楼项目涉案金额4,663.19万元，滨河左岸12#楼项目涉案金额3,553.23万元（受集中

管辖要求影响，后三案被移送至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因三建公司与博华公司就项目复工复产

达成一致，法院已准许三建公司撤回对博华公司的以上三项起诉。

（四）与白德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元绿路）

白德群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八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八建公司” ）诉至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6,562.44万元。八建公司与白

德群在二审中达成调解，法院出具调解书载明八建公司向白德群支付900.00万元，支付完毕后白德群不

得就本案再主张权利。 判决生效后八建公司已支付全部案款900.00万元。

（五）与李贺堂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李贺堂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本公司、蒙城县新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建

投” ）诉至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涉案金额7,468.18万元（后变更为15,318.73万元，本案被移送至安

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本公司支付疫情防控费用59.54万元，返还风险抵押金213.37万元

及利息。 二审维持原判。 判决生效后公司已支付全部案款290.40万元。

二、 前期已披露的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与重庆远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城建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建公司” ）因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将重庆远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达公司” ）诉至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涉案金

额9,770.33万元（后变更为12,093.39万元，本案被移送至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远达公

司支付工程款10,429.60万元及相关利息暂计931.46万元，城建公司享有优先受偿权，远达公司赔偿律

师费12.00万元。 判决已生效，本案正在执行中。

（二）与兰州国资投资（控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本公司之子公司城建公司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将兰州国资投资（控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兰州国投公司” ）诉至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4,900.00万元（后变更为7,581.82万

元）。 一审判决兰州国投公司支付工程款3,336.9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判决尚未生效，本案上诉中。

（三）与重庆金科中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装公司” ）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将重庆金科中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中俊公司” ）诉至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涉

案金额4,708.12万元。 金科中俊公司向法院提起反诉，涉案金额1,383.42万元。 一审判决金科中俊公司

支付工程款3,097.17万元、逾期付款利息、资金占用利息，安装公司享有优先受偿权，安装公司支付逾期

竣工违约金148.82万元。 经上诉，二审撤销一审法院判决安装公司支付逾期竣工违约金的判项，驳回金

科中俊公司反诉请求。 判决已生效，本案正在执行中。

（四）与天臣新能源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公司之子公司城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天臣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臣公

司” ）、南宁容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南京容州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诉至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涉案

金额4,441.29万元。 一审判决天臣公司支付工程款1,216.38万元、赔偿损失66.00万元、支付鉴定费8.53

万元，城建公司享有优先受偿权。 二审将一审法院判决天臣公司支付工程款的判项金额改为1,226.38万

元，赔偿损失的判项金额改为366.00万元。 判决已生效，本案正在执行中。

（五）与凉山州发展（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凉山州发展（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凉山公

司” ）诉至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21,775.85万元。 一审判决凉山公司支付工程

款2,449.50万元及相关利息。 判决尚未生效，本案正在二审中。

（六）与重庆鑫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重庆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住宅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住建公司” ）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将重庆鑫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坤公司” ）、恒大地产集团重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

大重庆公司” ）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后本案被移送至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9,379.96

万元（后变更为13,686.43万元）。 一审判决鑫坤公司支付工程款12,648.86万元及利息，住建公司享有

优先受偿权，恒大重庆公司对相关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鑫坤公司和恒大重庆公司提交上诉状后，未

缴纳上诉费，二审裁定按撤回上诉处理。 判决已生效，本案正在执行中。

（七）与重庆五一高级技工学校（原重庆五一技师学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公司之子公司三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五一高级技工学校（以下简称“五一技

校” ）诉至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3,715.52万元（后变更为2,772.00万元）。 一审判决五一技

校支付工程款2,563.05万元。二审改判五一技校支付工程款150.90万元。判决已生效，本案正在履行中。

（八）与重庆东水门换乘中心停车场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市新城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人代位

权纠纷

本公司因债权人代位权纠纷，将重庆东水门换乘中心停车场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水门公

司” ）、第三人重庆市新城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开发公司” ）诉至重庆市南岸区人民

法院，涉案金额4,979.97万元。 一审判决东水门公司代新城开发公司偿还欠款4,889.09万元。 二审撤销

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发回重审一审判决驳回本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重审二审改判（1）撤销（2024）渝

0108民初2795号民事判决；（2）东水门公司代新城开发公司向本公司支付4,889.09万元。 判决已生效，

本案正在执行中。

（九）与重庆朗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州浩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十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十一建公司” ）因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将重庆朗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业地产” ）、郑州浩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浩创地产” ）诉至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6,380.62万元。 一审判决朗业地产支付

工程款4,948.45万元及利息、资金占用损失暂计54.00万元、工期延误损失9.33万元及利息，浩创地产在

欠付工程款4,948.45万元范围内对朗业地产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赔偿

责任，十一建公司享有优先受偿权。 二审维持原判。 判决已生效，本案正在执行中。

（十）与大足石刻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公司之子公司住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大足石刻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大足影视公司” ）诉至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4,303.26万元。 一审中双方达成调解，法院

出具调解书，主要内容为大足影视公司支付工程款本金4,210.93万元、迟延付款违约金49.57万元，住建

公司享有优先受偿权。 调解书已生效，本案正在履行中。

（十一）与成都住总骏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本公司之子公司三建公司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将成都住总骏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骏洋公司” ）诉至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后本案被移送至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

10,937.50万元（后变更为8,377.20万元）。 一审判决骏洋公司支付工程款7,181.92万元及利息、退还履

约保证金219.96万元及利息，三建公司享有优先受偿权。 判决尚未生效，本案正在上诉中。

（十二）与重庆鸿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鸿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素公司” ）、新城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公司” ）诉至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9,550.00万元。

后鸿素公司提出反诉，请求判令本公司重做住宅及商业地下室地坪，承担质量违约金9,764.00万元，扣

除反签证、水电费、甲供材料超领等扣款暂计140.65万元。 截止公告披露日，本案一审开庭待判决。

（十三）与南充市嘉陵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公司之子公司安装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南充市嘉陵区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嘉陵

城建局” ）诉至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1,034.25万元。一审判决嘉陵城建局支付工程款

9,810.65万元及利息。 二审维持原判。 判决已生效，本案正在执行中。

（十四）与新津恒大新城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公司之子公司三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新津恒大新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城公司” ）诉至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4,129.62万元（后变更为28,780.91万元）。 一审判决新

城公司支付工程进度款28,780.91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 二审维持原判。 判决已生效，本案正在执行

中。

（十五）与重庆市金帛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四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建公司” ）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将重庆市金帛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帛锦公司” ）起诉至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涉

案金额3,178.92万元（后变更为2,840.37万元）。 金帛锦公司向法院提起反诉，涉案金额2,054.95万元。

一审判决金帛锦公司向四建公司支付工程款2,657.91万元、退还履约保证金12.20万元、退还预交的水

电费8.00万元，四建公司享有优先受偿权；四建公司支付金帛锦公司工期延误赔偿款116.38万元。二审维

持原判。 判决已生效，本案正在执行中。

（十六）与云南尚居地产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云南尚居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尚居公司” ）诉至云

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涉案金额18,749.93万元。 一审判决云南尚居公司支付工程款进度款13,

274.28万元及利息、逾期付款违约金1,422.06万元，支付保全担保费8.44万元、律师费25.00万元。判决已

生效，本案正在执行中。

（十七）与上海城开集团重庆德普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公司之子公司住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上海城开集团重庆德普置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德普公司” ）诉至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3,834.82万元。后本案被移送至广东省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住建公司撤诉后又将德普公司重新诉至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 涉案金额5,

099.90万元。 请求判令德普公司（1）支付工程款3,747.75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2）支付逾期支付工

程进度款违约金436.87万元；（3） 支付逾期兑付商票造成的损失243.42万元；（4） 赔偿停、 窝工损失

152.20万元；（5）确认住建公司享有优先受偿权；（6）承担诉讼费、保全费、鉴定费等。 一审判决德普公

司支付工程款3,323.24万元，住建公司享有优先受偿权。 德普公司提交上诉状后，未缴纳上诉费，二审裁

定按撤回上诉处理。 判决已生效，本案正在执行中。

（十八）与重庆恒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本公司之子公司三建公司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将重庆恒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綦

公司” ） 诉至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 涉案金额38,143.10万元。 一审判决恒綦公司支付工程款38,

143.10万元及相关资金占用损失，三建公司享有优先受偿权。 恒綦公司上诉后未缴纳二审案件受理费，

二审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判决已生效，本案正在执行中。

（十九）与重庆东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公司之子公司住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东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铁公司” ）诉至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6,336.45万元（后变更为6,927.39万元，并追加

柏用彬、薛小林为共同被告）。东铁公司向法院提起反诉，涉案金额30.00万元。审理中东铁公司已支付款

项2,400.08万元，一审判决东铁公司支付工程款719.81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2.38万元，住建公司享有

优先受偿权，柏用彬、薛小林在148.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住建公司支付东铁公司逾期竣工

违约金30.00万元。二审将一审法院判决东铁公司支付工程款的判项金额改为788.47万元。判决已生效，

本案正在履行中。

（二十）与重庆中远化工物流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重庆中远化工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公司” ）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本公司之子公

司三建公司诉至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5,123.65万元（后变更为10,677.06万元）。 三建公

司向法院提起反诉，涉案金额915.21万元。 一审判决确认施工合同解除，三建公司支付工程修复费用3,

380.68万元、逾期完工违约金502.13万元，移交工程资料。二审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重审一审判决解

除合同，三建公司支付整改修复费用1,599.37万元、逾期竣工违约金358.68万元、租金损失253.21万元，

移交工程资料，中远公司支付工程款915.21万元。 截止公告披露日，三建公司已就发回重审的一审判决

提起上诉。

（二十一）与刘国民、曹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刘国民、曹旭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贵州正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茂公司” ）、本

公司之子公司重庆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交建公司” ）、贵州省遵义公路管理局、

范宁波诉至贵州省正安县人民法院，涉案金额为6,433.27万元。 一审判决正茂公司支付曹旭、刘国民工

程款1,548.33万元及利息、 返还保证金1,500.00万元及利息， 交建公司支付曹旭、 刘国民工程款2,

729.84万元及利息。 二审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重审一审判决正茂公司支付曹旭、 刘国民工程款2,

429.11万元及利息，返还保证金1,500.00万元。 本案经一审、二审，发回重审的一审已判决，刘国民、曹旭

和正茂公司均提起上诉，判决尚未生效，重审二审正在审理中。

三、新增重大诉讼事项

（一）与胡小明、冉峰、钟小兵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公司因苏高新荣昌节能环保产业园一期接续产业平台建设(A)区工程被逾期返还项目垫资款，导

致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将胡小明、钟小兵、冉峰诉至重庆市荣昌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约4,025.70万元。

请求判令胡小明、钟小兵、冉峰（1）立即返还垫资款4,015.70万元；（2）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暂计

10.00万元;（3）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截止公告披露日，本案一审正在审理中。

（二）与重庆万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重庆万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林公司” ）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本公司之子公

司城建公司诉至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4,330.14万元。请求判令城建公司返还多支付的款项

3,296.51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暂计1,033.63万元。 截止公告披露日，本案一审待开庭。

（三）与重庆晖鸥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公司之子公司住建公司因铜梁巴川郡总承包工程被拖欠工程款，导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

重庆晖鸥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晖鸥公司” ）诉至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4,991.20

万元。 请求判令晖鸥公司（1）支付工程进度款3,690.03万元；（2）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31.95万元；

（3）返还履约保证金1,000.00万元；（4）支付资金占用利息暂计269.22万元；（5）住建公司享有优先受

偿权；（6）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 截止公告披露日，本案一审正在审理中。

（四）与重庆台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公司之子公司住建公司因重庆恒大未来城6#地块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被拖欠工程款， 导致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台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阳公司” ）、重庆昭锦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昭锦公司” ）诉至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4,033.05万元。 请求判令（1）台

阳公司支付工程款3,896.03万元及违约金暂计137.02万元；（2）住建公司享有优先受偿权；（3）昭锦公

司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所列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 台阳公司、 昭锦公司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用。 截止公告披露日，本案一审正在审理中。

（五）与贵州泽丰农业扶贫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公司之子公司城建公司因承建的贵州省黔西南州义龙新区2017年易地扶贫搬迁顶效镇安置点工

程项目(一标段)被拖欠工程款，导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贵州泽丰农业扶贫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泽丰公司” ）诉至贵州省兴义市人民法院，涉案金额合计4,877.83万元。请求判令泽丰公司（1）支

付工程款1,997.90万元及利息；（2）支付逾期支付工程款的违约金暂计538.38万元；（3）返还履约保证

金1,933.01万元及利息暂计408.54万元；（4）确认城建公司享有优先受偿权；（5）负担全部诉讼费、保

全费等。 生效判决泽丰公司支付工程款1,160.72万元及利息暂计253.60万元，支付质保金777.18万元及

利息暂计59.33万元，支付履约保证金1,933.01万元及利息暂计34.35万元。截止公告披露日，本案正在执

行中。

（六）与重庆双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公司之子公司城建公司因承建的阜阳市颍州区民航花园（八里二期）项目工程超付工程款，导致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双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驰公司” ）诉至阜阳市颍州区人

民法院，涉案金额2,609.35万元。 请求判令双驰公司（1）返还超付的工程款2,609.35万元及资金占用损

失；（2）负担全部诉讼费、保全费等。审理中城建公司变更诉讼请求金额为4,677.21万元。一审判决驳回

城建公司的诉讼请求，城建公司已提起上诉。 截止公告披露日，本案二审正在审理中。

（七）与重庆鼎铸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重庆渝盛业实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公司之子公司三建公司承建的重庆佳兆业·篆山熙园（江津）项目一期主体工程被拖欠工程款，

导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鼎铸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铸公司” )、重庆渝盛业实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渝盛公司” ）诉至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4,657.35万元。 请求判令鼎铸公

司（1）支付工程款4,643.11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暂计14.24万元；（2）三建公司享有优先受偿权；（3）

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保全担保费；（4）渝盛公司对上述请求承担连带责任。 截止公告披露日，本

案一审待开庭。

（八）与重庆山水主题小镇乐园综合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桥梁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桥梁公司” ）因重庆山水主题国际休

闲旅游度假区“环湖路A段、支路1道路及环湖路B段、C段、北延段路基土石方工程” 被拖欠工程款，导致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山水主题小镇乐园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水公司” ）诉至重

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4,095.19万元。 请求判令山水公司（1）支付工程结算款暂定为3,661.32

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暂计273.39万元；（2）立即退还质保金暂定为152.57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暂计7.91

万元；（3）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鉴定费等。 截止公告披露日，本案一审正在审理中。

（九）与新丰县丰江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公司因承建新丰县妇幼保健院升级建设项目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工程被拖延结算、拖欠工程

款，导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新丰县丰江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丰江公司” ）诉至广

东省新丰县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113.34万元。 请求判令丰江公司（1）支付工程款940.60万元；（2）支

付逾期支付工程进度款的延期利息暂计172.74万元；（3）本公司对案涉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4）承担

诉讼费用。 后变更诉讼请求，将支付工程款金额变更为3,300.79万元，暂计延期利息变更为24.53万元。

截止公告披露日，本案一审正在审理中。

（十）与铜仁市锦江投资有限公司、贵州铜仁市碧江国有资产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

本公司之子公司住建公司因签订《工程建设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后涉及的工程保证金尚未被退还，

且未被安排入场施工，导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铜仁市锦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投资

公司” ）及贵州铜仁市碧江国有资产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碧江资产运营公司” ）诉至重庆

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合计4,826.50万元。住建公司请求判令锦江投资公司（1）退还工程保证金

2,000.00万元及支付资金占用费暂计 252.50万元；（2）支付逾期违约金暂计2,544.00万元；（3）支付

律师费30.00万元；（4） 碧江资产运营公司在锦江投资公司欠付款项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二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判决锦江投资公司支付保证金2,000.00万元及违约金，碧江资产运营公司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审判决锦江投资公司支付保证金2,000.00万元及违约金，碧江资产运营公司对前

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截止公告披露日，本案正在执行中。

（十一）与重庆迈瑞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重庆丰文实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市政交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市政交通公司” ）因承建的重庆

市嘉陵江磁井段防洪护岸综合整治工程4标段（渝怀铁路桥段）工程被拖延审核、欠付进度款，导致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迈瑞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迈瑞城投公司” ）、重庆丰文实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文实业公司” ）诉至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合计8,677.26万元。

市政交通公司请求判令迈瑞城投公司、丰文实业公司（1）支付进度款8,677.26万元；（2）支付利息，利

随本清；（3）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截止公告披露日，本案一审正在审理中。

（十二）与杨松经营合同纠纷

本公司之子公司城建公司因承接的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海埂悦府项目工程需向杨松追偿，以

经营合同纠纷将杨松诉至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3,473.89万元。 城建公司请求判令杨松（1）

立即支付款项共计3,473.89万元；（2）承担本案诉讼费。 一审判决杨松支付2,891.61万元及利息。 截止

公告披露日，本案二审正在审理中。

（十三）与绿地集团重庆申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绿地集团重庆置业有限公司、绿地集团成都置

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公司之子公司十一建公司因承建的绿地万州高铁新城项目一期一批次边坡支护工程被拖延结

算、拖欠工程进度款，导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绿地集团重庆申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绿地申万公司” ）、绿地集团重庆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重庆公司” ）、绿地集团成都置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成都公司” ）诉至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合计3,023.21万元。 十一建

公司请求判令绿地申万公司（1）解除施工合同；（2）支付工程款1,900.86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暂

定10万元；（3）支付违约金1,112.35万元；（4）绿地重庆公司、绿地成都公司对以上债务承担补充赔偿

责任；（5）十一建公司享有优先受偿权；（6）三被告负担诉讼费、保全费。 截止公告披露日，本案一审正

在审理中。

（十四）与自贡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公司因承建的自贡市大安旧城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工程（铸钢印象安置房）被拖欠工程款，导致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自贡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贡城投公司” ）诉至

自贡市大安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合计4,222.89万元。本公司请求判令自贡城投公司（1）支付工程款4,

146.54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暂计76.35万元；（2）承担诉讼费用。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案一审判决自

贡城投公司支付工程款4,146.54万元及利息，并负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共计25.79万元。 判决已生效，

本案正在履行中。

（十五）与重庆新申佳实业有限公司、申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公司之子公司住建公司因承建的南川区天馥城项目一期一标段工程被拖欠工程款， 导致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新申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申佳公司” ）、申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申佳集团公司” ）诉至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合计4,990.19万元。 住建公司请求

判令新申佳公司（1）支付工程款4,470.96万元；（2）支付利息及违约金暂计519.23万元；（3）住建公司

享有优先受偿权；（4）申佳集团公司在新申佳公司欠付款项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二被告负担

诉讼费用。 截止公告披露日，本案一审正在审理中。

（十六）与重庆恒渝珞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公司之子公司三建公司因承建重庆恒大国际城首期一标段主体及配套工程被拖欠工程款， 导致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恒渝珞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渝公司” ）诉至重庆市江

津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合计11,832.97万元。 请求判令恒渝公司（1）支付工程款11,832.97万元；（2）

支付资金占用损失；（3）三建公司享有优先受偿权；（4）承担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鉴定费。后变更诉

讼请求，将支付工程款金额变更为5,816.76万元，支付资金占用损失暂计974.97万元。 截止公告披露日，

本案一审正在审理中。

（十七）与扬州宏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扬州宏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宏康公司” ）称发包的淮安港盱眙港区港口及产业园

项目工程存在欠付工程款问题，导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中海外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海外公司” ）、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市水利港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港公司” ）、盱眙

县泗州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盱眙公司” ）诉至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涉案金额合计4,644.51万

元。 请求判令中海外公司、水港公司（1）支付工程款2,118.25万元及利息暂计95.68万元；（2）支付拆除

费105.08万元及利息暂计10.80万元；（3）赔偿停工损失288.88万元；（4）赔偿材料损失68.30万元及利

息7.52万元；（5）赔偿预期利益损失1,950.00万元；（6）扬州宏康公司享有优先受偿权；（7）盱眙公司

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8）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 截止公告披露日，本案一审正在审理中。

四、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中，已结案件对公司2024年利润总额无影响（未经审计确认），其他未结案件

目前无法判断是否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影响。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披露诉讼事项及其进展情况。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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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设立创业投资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安徽健瓴创新种子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企业登记机关

核准登记为准，简称“安徽健瓴种子基金”或“合伙企业” ）

● 投资金额：13,000万元

●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投资事项基本情况

为提升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的核心竞争优势与产业拓展能力，寻求

健康食品领域早期创新创业企业投资机会，有效把握新的市场机遇，公司全资有限合伙企业珠海健瓴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健瓴资本” ）、深圳市健瓴创新种子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健瓴种子基金” ）、健瓴（珠海）母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健瓴

母基金” ）与安徽省种子基金二期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安徽种子基金” ）签署了《安徽健瓴创

新种子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简称“《合伙协议》” ），共同出资设立安徽

健瓴种子基金。 安徽健瓴种子基金总认缴出资额为20,000万元， 公司全资有限合伙企业合计出资13,

000万元。

（二）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在公司董事会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

董事会审议。

（三）安徽健瓴种子基金设立完成后需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备案。

二、基金合伙人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基金管理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企业名称：珠海健瓴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统一社会信用号码：91440400MA53HAU85A

2、成立日期：2019年7月18日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合伙人：伊利创业投资（苏州）有限公司出资90%、伊利创新投资管理（珠海）有限公司出资10%

设立。

5、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琴朗道88号429办公-C

6、执行事务合伙人：伊利创新投资管理（珠海）有限公司（委派代表：BAO� SHENG）

7、认缴出资额：2,000万元

8、经营范围：股权投资（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

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投资管理（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

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基金管

理（未完成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的，不得开展私募基金业务）。

9、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3年12月31日，健瓴资本资产总额为6,565.23万元，净资产为6,254.43万

元。 2023年度，健瓴资本实现营业收入为2,217.54万元，净利润为1,409.29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10、登记备案情况：健瓴资本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机构登记编码：

P1070497。

健瓴资本为公司间接持有100%权益的合伙企业。

（二）有限合伙人情况

1、企业名称：深圳市健瓴创新种子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统一社会信用号码：91440300MA5HEE6W6F

（2）成立日期：2022年7月20日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合伙人：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99%、珠海健瓴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出资1%设立。

（5）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莲花一村社区皇岗路5001号深业上城 （南区）T2栋42层

42027

（6）认缴出资额：35,000万元

（7）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无。

2、企业名称：健瓴（珠海）母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统一社会信用号码：91440400MA554B1N73

（2）成立日期：2020年8月10日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合伙人：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99.5%、珠海健瓴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出资0.5%设立。

（5）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1889号17栋201室-400号（集中办公区）

（6）认缴出资额：200,000万元

（7）经营范围：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等业务）；投资管理（根据

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股权投资（不得

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投资

基金、创业投资。

3、安徽省种子基金二期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统一社会信用号码：91340111MAD4FGGYXL

（2）成立日期：2023年11月9日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合伙人：安徽省财金投资有限公司出资80%、六安高新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6%、合肥市

高质量发展引导基金有限公司出资5%、芜湖三山泓远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资4%、合肥市包河

区高质量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出资3%、合肥市创新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出资2%设立。

（5）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黑龙江路8号滨湖金融小镇BH370

（6）认缴出资额：100,000万元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

管理服务。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企业名称：安徽健瓴创新种子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企业登记机关核

准登记为准）

（二）认缴出资额：20,000万元

（三）注册地点：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大圩镇黑龙江路8号滨湖金融小镇BH339

（四） 执行事务合伙人： 珠海健瓴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委派代表：BAO�

SHENG）

（五）合伙人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公司全资有限合伙企业合计出资13,000万元，安徽种子基金出资7,000万元，详见下表：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 认缴比例

普通合伙人

珠海健瓴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万元 1%

有限合伙人

深圳市健瓴创新种子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00万元 14%

健瓴（珠海）母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万元 50%

安徽省种子基金二期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00万元 35%

（六）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七）基金类型：创业投资基金

（八）经营范围：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

（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

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

（九）基金实缴时间：待完成合伙企业工商注册后，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要求及项目

投资需要，分批实缴出资。

四、《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期限

合伙企业的合伙期限为12年，合伙企业作为基金的存续期限为10年，其中投资期6年、退出期4年。

基金存续期满可申请延长2次，每次1年，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二）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

1、合伙人及其出资情况详见“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部分“合伙人认缴出资情况” 。

2、基金规模：合伙企业的总认缴出资额为20,000万元。

3、出资方式：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由各合伙人同比例以货币形式分批次缴付，首期出资额为6,000

万元，第二期出资额为6,000万元，第三期出资额为8,000万元。

（三）投资方向：主要投资于安徽省十大新兴产业及省内各地市战新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和其他市政

府重点发展的产业，重点投资具有一定科技含量、商业模式较新的、初创期的中小型科技创新型企业，围

绕新产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上下游企业，聚焦大健康领域的高科技创新创业企业，专注于食品科学

和生命科学产业/领域， 对初创期中小型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投资额不低于安徽健瓴种子基金投资额的

70%。

（四）投资方式

1、投资未上市企业的股权。

2、投资未上市企业附转股条件的债权。

3、法律法规允许的，且经合伙企业的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其他方式。

（五）管理执行机制

1、合伙人会议

安徽健瓴种子基金设立合伙人会议，合伙人会议由执行事务合伙人主持，由合伙人按实缴出资额行

使表决权，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含本数）表决权的合伙人参与的会议方为有效会议。 全体合伙人委托普

通合伙人健瓴资本担任安徽健瓴种子基金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 并委托其担任安徽健瓴种子基金的

管理人。

2、投资决策委员会

为提高投资决策的专业化程度， 控制投资风险， 基金管理人组建设立合伙企业的投资决策委员会

（简称“投委会” ），作为合伙企业投资相关事项的最高决策机构。投委会共4名委员，其中基金管理人委

派3人，安徽种子基金委派1人。 投委会设主任1名，由基金管理人委派人员担任。

投委会会议由投委会主任召集并主持。 每名委员均有1票表决权，安徽种子基金委派人员除普通表

决权外，对拟投项目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安徽省新兴产业引导基金相关政策文件、安徽种子基金组建方

案以及本合伙协议的约定的，具有一票否决权。

（六）管理费

作为基金管理人管理合伙企业及执行合伙事务的报酬， 合伙企业在存续期间应按约定向基金管理

人支付管理费。

1、管理费的计算

（1）基准管理费以年度为单位，自基金成立日起算，不满一年的以实际天数除以365天计算。

（2）投资期内，基准管理费=合伙企业实缴出资额×2%/年。期间实缴出资额发生变化的，分段计算

后加总。

（3）退出期内，基准管理费=合伙企业尚未收回的投资本金×1%/年。 期间尚未收回的投资本金发

生变化的，分段计算后加总。

（4）延长期不收取管理费。

2、管理费的支付

（1）首个年度，合伙企业在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基金产品备案后的10日内，以基金成立

日合伙企业实缴出资额暂定计算基数，向基金管理人支付首年预提管理费。

（2）其后的年度，合伙企业在每年的1月31日前，投资期以上一年末合伙企业实缴出资额暂定计算

基数、退出期以上一年末合伙企业尚未收回的投资本金的50%暂定计算基数，向基金管理人支付当年度

预提管理费。

（3）合伙企业在支付预提管理费时，按照上述“管理费的计算” 约定计算的年度实际管理费金额与

基金管理人结算并支付上一年度实际管理费与预提管理费的差额。

（七）收益分配与亏损分担

1、现金分配

合伙企业收到的投资收入、违约金、赔偿金及其他应归属于合伙企业的现金收入（统称“可分配收

入” ）应按照如下约定分配：

投资收入按照“先分配本金，后分配收益”的原则，实行项目即退即分。投资收入在扣除当期相关税

费（如有）及合伙费用、预留可预见的合理开支后的可分配部分，由执行事务合伙人严格按下列原则和

顺序进行分配：

（1）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给全体合伙人（其中向违约合伙人分配收入时需先扣除其未支付的违

约金或赔偿金），直至每名合伙人收到的累计分配金额达到各合伙人截至分配日的实缴出资额；

（2）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给全体合伙人，直至每名合伙人收到的累计分配金额达到各合伙人截

至分配日的门槛收益。 门槛收益率为年均收益率8%（单利、税前）。

余下收益的80%按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给全体合伙人，20%作为超额业绩奖励分配给基金管理人，普

通合伙人可将该等超额业绩兼顾的50%用于管理团队内部奖励。

来源于违约金、赔偿金的可分配收入，应在守约合伙人之间按其实缴出资比例分配。 合伙人不得参

与分配自己缴付的违约金或赔偿金。

2、非现金分配

在合伙企业清算完毕之前，执行事务合伙人应尽力将合伙企业的投资变现、避免以非现金方式进行

分配；但如无法变现或非现金分配更符合合伙人利益的，可以非现金方式进行分配。

非现金分配更符合合伙人利益的，经合伙人会议审议通过，可以按照公允价值视同现金分配。

3、亏损分担

合伙企业的亏损由合伙人根据实缴出资比例承担。 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

务承担责任。 普通合伙人对于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五、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为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与产业拓展能力，公司全资有限合伙企业健瓴资本、健瓴种子基金、健

瓴母基金以自有资金与安徽种子基金共同出资设立安徽健瓴种子基金， 寻求健康食品领域早期创新创

业企业投资机会，助力公司打造创新型企业，并通过从事股权等权益投资活动，实现良好的投资效益，为

合伙人创造投资回报，有助于公司获得新的投资机会和利润增长点，协同推进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 本

次投资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造成不良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现金流的正常运转，亦不会导致同业竞争。

六、主要风险分析

（一）截止目前，各合伙人尚未实际出资，安徽健瓴种子基金尚需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

案，存在不能满足备案条件而无法完成备案的风险；

（二）安徽健瓴种子基金在运营过程中存在运营风险及资金损失风险，不能保证基金财产的认购金

额不受损失，也不保证一定盈利及最低收益；

（三）安徽健瓴种子基金的对外投资项目价值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竞争、经营管理、不可抗

力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投资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安徽健瓴种子基金的运作、管理、投资决策及投后管理进展情况，防范、降低和规避

投资风险，并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3381� � � � � � � �证券简称：永臻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9

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8月14日、2024年9月2日召开第一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股份总数、注册资本、公司类型

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股份总数、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

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7）。

近日，公司已完成上述事项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并取得常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

《营业执照》，具体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3MA1MQRCD7L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汪献利

注册资本：23725.6326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08月03日

住所：常州市金坛区月湖北路99号

经营范围：新型铝镁合金材料的研发、制造、销售；太阳能发电系统集成的研发、制造、销售；光伏组

件及铝边框技术咨询服务；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组件（背板、银浆、支架、玻璃）、铝材、机械设备、模具、铝

制品、铝锭、耐火材料、钢材、矿产品、硅材料的研发、加工、生产、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金

属边角料的销售；道路货运经营（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核定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永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4日

证券代码：002603� � � � � �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2024-039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药新药“连花御屏颗粒” 药物临床试验注册申请获得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北京以岭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以岭” ）于2024年12月12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临床试验申请及批准通知书主要内容

药物名称：连花御屏颗粒

注册分类：中药新药1.1类

适 应 症：普通感冒气虚证

剂 型：颗粒剂

申请事项：新药临床试验

受 理 号：CXZL2400063

通知书编号：2024LP02866

申 请 人：北京以岭药业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4年09月29日受理的连花

御屏颗粒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在进一步完善临床试验方案的基础上，同意开展用于普通感冒气虚

证的临床试验。

二、连花御屏颗粒相关情况

连花御屏颗粒是应用络病理论指导呼吸系统疾病防治，基于玉屏风散、桂枝汤及银翘散化裁而成治

疗感冒气虚证的中药创新药。其拟定功能主治为：益气固卫、祛风解毒。适用于感冒气虚证，症见恶风、畏

寒、鼻塞、流涕、发热、咽痛，伴倦怠、乏力、气短、懒言、自汗、面色?白，舌质淡，苔薄白，脉浮细或浮细弱。

三、风险提示

公司后续将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临床试验的相关要求和指导原则，开展临床试验。

由于药物研发的特殊性，从临床试验的申请到药物成功获批上市，周期长、环节多，易受到诸多不可

预测的因素影响，临床试验的申请与开展、进度以及结果、未来产品市场竞争形势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研发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14日

证券代码：002273� � � � � � �股票简称：水晶光电 公告编号：（2024）086号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星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星集

团” ）函告，获悉星星集团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星星集

团

是 500万股 4.04% 0.36% 否 否

2024年 12月

12日

办理 解 除 质

押登记 手 续

为止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台州

分行

用于自身生产

经营

注：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星星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质押

股份数量（股）

本次质押后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标记

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星星集团 123,753,273 8.90% 90,500,000 95,500,000 77.17% 6.87% 0 0% 0 0%

杭州深改哲新

企业管理合伙

企（有限合伙）

73,404,741 5.28% 0 0 0% 0% 0 0% 0 0%

合计 197,158,014 14.18% 90,500,000 95,500,000 48.44% 6.87% 0 0% 0 0%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3日

证券代码：600095� � � �证券简称：湘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84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

转让无异议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4月12日、2024年4月29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和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及相关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湘财股份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10）、《湘财股份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29）等相关公告。

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对湘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

让无异议的函》（上证函〔2024〕3401号）（以下简称“无异议函” ）。 根据无异议函，公司面向专业

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11亿元的公司债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挂牌转让条件，上海证券交

易所对其挂牌转让无异议。 本次公司债券由联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销，采

取分期发行方式。 该无异议函自出具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无异议函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无异议函规定的有效期

内，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4日

证券代码：002515�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金字火腿 公告编号：2024-054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的提示

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将于2024年12月15日届

满。 鉴于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尚在积极筹备中，董事、监事候选人提名工作尚

未完成，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工作的连续性及稳定性，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将适

当延期，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亦相应顺延。

在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完成之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对公司的勤勉尽

责义务和职责。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将积极推进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

举工作，并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4日

证券代码：000537�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绿电 公告编号：2024-079

债券代码：148562� � � � � � � � � � �债券简称：23绿电G1

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取山西盂县10万千瓦光伏项目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项目指标获取情况概述

2024年12月12日，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山西省能源局《关于下达山西省2024年

度风电、光伏发电保障性并网年度建设计划的通知》，将公司子公司鲁能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申报的“盂县鲁能10

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纳入2024年风电、光伏发电保障性并网项目清单，项目类型为光伏发电，建设规模为10万千瓦，

建设地点为山西省阳泉市盂县。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新能源建设指标是公司业务布局进一步优化和资源拓展持续发力的重要成果，有利于进一步增厚公司资源储

备，优化公司投资结构，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利于提升公司装机规模和盈利能力，助推年度“双两千” 目标和

“十四五”发展目标全面完成。

三、风险提示

1.上述项目尚处于前期工作阶段。 项目开工建设前尚需依法开展土地预审、环境评估、电网接入、安全评估、地灾压

矿评估等项目前期工作，项目开工建设时间、具体实施进度等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相关政策、法规、市场等方面的不确定风险，可能存在实施计划延缓、投资计划变更

等风险。

3.公司将根据项目后续进展或变化情况，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中绿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13日


